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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枣庄 C06

西岗镇入选“百镇建设示范行动”乡镇，各规划已初见成效

一中心五社区建成滕州卫星城
本报枣庄10月11日讯

(记者 张冬梅 通讯员
王继峰 孙亚东 孟凡坤)

11日，记者了解到在全全省省
开展的“百镇建设示范行
动”中，滕州市西岗镇成为
滕州唯一入选的乡镇。目
前，各项规划工作已初见成
效，工作计划也基本确定。

滕州市规划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与滕州其他乡镇
相比西岗的经济发展情况
较好，因此在对西岗的规划

上，他们将按照城市的标准
规划西岗，目前规划工作已
取得初步成效。

记者了解到，根据现在
的计划，2013年要实现西岗
建成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全
覆盖。在总规划框架内，完
善各设施专项规划。同时根
据总的规划和设想，到2020

年，在全镇形成“一座中心
城、五大组团社区”居住布
局，即：以小城镇中心城社
区为核心，周边分布社区。

在镇驻地形成东部居住区、
西部行政区、北部文教区，
中部商贸区、东南部休闲
区、西南部工业区六大功能
分区，使建成区面积扩大到
20平方公里。

西岗镇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目前老百姓最关心
的是西岗的城镇建设，根据
目前的施工情况，10月底前
能完成清泉寺村整体上房，
并启动老村址复垦工作。而
今年将完成南王庄区域住

宅楼配套设施建设，年底前
南王庄完成搬迁上房。“我
们将推进网化道路建设，完
成以北环路、柴甘路、郭刘
路、栾柴路为主的34 . 2公里
道路建设任务。”负责人说。

记者了解到，今年西岗
镇在工业发展、农业发展以
及社会事业方面也将有很
大的推进，像清泉嘉苑小学
及幼儿园、田岗幼儿园、高
庙幼儿园建设，年底前将能
投入使用。

本报枣庄10月11日讯
(记者 甘倩茹 通讯员
张允 ) 据农机局统计数
据，截止到10月11日下午4

时，滕州市玉米收获面积达
到75 . 41万亩，占应收面积的
90%，玉米机收秸秆还田率
达到93%。

据统计，滕州累计上阵
机械达2万余台(套)，其中玉
米联合收割机两千多台。为
了缓解收割压力，还从安

徽、邹城、微山等地区引进
各种机械八百多台。通过调
研发现，玉米机收秸秆还田
技术得到了农民认可，适应
了玉米禁烧及综合利用的
需要，满足了现代农业的发
展需要。

滕州市鲍沟镇村民刘
女士表示，机械收割玉米
后，秸秆可直接打碎还田，
给她们节省了不少力气。

“每亩地出的秸秆太多了，

除去烧柴禾用的根本用不
完，而秸秆打碎还田后能当
肥料，玉米收获之后就能直
接种小麦，机耕时这些秸秆
被翻到深层土壤里，不会影
响播种。”她说。

据了解，为提高各地农
民使用机械收割的积极性，
各镇街还根据自身实际情
况实施了一些作业补贴措
施。如官桥镇依据制定的秸
秆还田奖补政策，按照每亩

奖励10元的标准先行兑付，
镇财政共兑付奖补资金40

余万元。该镇机收秸秆粉碎
还田率达到98 . 5%，促进了
秸秆禁烧工作。

由于今年玉米机收相
对延迟，滕州市农机部门综
合利用秸秆和免耕播种等
措施。目前，鲍沟镇、滨湖镇
等12个镇街玉米收获已经
告捷，还有9个镇街正在紧
张的秋收中。

官桥镇鼓励玉米秸秆粉碎还田

秸秆还田每亩奖补10元

本报枣庄10月11日讯
(记者 孔红星 通讯员

董再强) 为促进百姓就
业，滕州通过建立创业指导
中心，畅通税费减免通道等
多种方式，使创业扶持体系
基本形成。

据了解，为打造指导服
务平台，滕州市依托市人力
资源市场建立了24个创业
指导中心，为各类创业者提
供包括项目推荐、创业培
训、政策咨询的全程服务；
搭建实训孵化载体，重点培
育了华汇购物广场等7处创
业孵化基地，为入驻创业者
提供场所租赁、证照办理等

“一条龙”服务。其中，伦达

大学生文化创意孵化基地
被评为“山东省大学生创业
孵化示范基地”。

同时，加大资金扶持
力度，新增百万元小额担
保贷款基金，担保基金总
额达到310万元，最高贷款
规模可达1550万元；畅通
税费减免通道，建立考核
督导机制，落实行政事业
性收费全免、税收优惠等
创业扶持政策。

据了解，今年以来，滕
州共组织创业培训1830人，
发放小额担保贷款82人、
465万元，减免税费7 . 2万元，
扶持1738人成功创业、带动
就业1 . 2万人。

建指导中心、减免税费助创业

成功扶持1738人创业

排污烟囱伸向生活区

酒店无证营业被罚3万

10月11日，施工人员在对滕州荆河沿河生态长廊下的排污管道进行改造。据了解，为防止污水向荆河内渗透，滕州市
政部门对一千余米的排污管道进行改造，通过铺设管道等封闭式措施，达到疏导污水的目的，预计该工程需要一个多月月
的时间。 本报记者 孔红星 摄影报道

防防污污水水进进河河

本报枣庄10月11日讯
(记者 孔红星 通讯员
张厚桢) 10日，滕州市一
酒楼因未经消防安全检查
擅自投入使用、营业，存在
严重火灾隐患，被当地消
防大队依法处以3万元的
处罚。

10日，滕州市消防大
队接到举报称，在辖区善国
路一家酒店，无视生活小区
居民的反对，在未取得消防
许可等条件下擅自开业，并
且将体积较大的排污烟囱
伸向生活区空间，严重影
响附近居民的生活质量。

随后，滕州消防大队
监督员前往该酒楼进行监
督检查，并对相关负责人
进行了询问。消防监督员
在调查中发现，该酒楼未
经消防安全检查就擅自投
入营业，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消防法》相关规定。

根据相关规定，工作
人员责令该酒楼依法停产
停业，并处以 3万元的罚
款。目前，该单位表示将按
照消防部门的要求进行整
改，以确保单位的消防安
全，确保附近居民生活质
量不受影响。

为增强广大群众爱路护路法制意识，确保铁路安全，
10月9日，滕州龙泉派出所会同市局治安大队在龙泉广场
开展了喜迎十八大铁路护路集中宣传活动。

本报记者 孔红星 本报通讯员 牛广印 摄影报道

铁铁路路护护路路宣宣传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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